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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知书中关于财富的伦理———以《阿摩司书》为例＊
姜 宗 强

提　要：本篇论文主要通过分析 《阿摩司书》中有关财富的经文段落 （2：6—8；3：9—11；5：
7—17；6：4—11；8：4—8）�以概括总结出经典先知书卷中关于财富看法的一般伦理。财富应该正
当获得并用于使人获得自由、独立的有益事业中；而不应该通过奴役抢夺他人而获得�并使用之作为
奴役他人的手段。笔者认为�这至少是先知书卷中关于财富伦理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。由此�笔者提
出与巴滕 （John Barton） 关于旧约伦理中个人财产所有权看法有所不同的见解：先知书卷中有关个
人财产的伦理原则的根源�可能主要不是来自于 《创世记》的传统�而是来自于 《出埃及记》中的传
统。

姜宗强�哲学博士�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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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　言
先知阿摩司被认为是公元前八世纪经典先知

中的头一人�他给出的新的预言概念就是 “道德
的至上性”①。即�以色列人的命运是由他们自
身的道德行为所决定�不道德的行为�最终导致
了上帝的审判和这个民族的 “被掳”②。《阿摩司
书》中很少经文提到反对 “拜偶像”�却有大段
的篇幅强烈地谴责流行在社会中的种种罪恶和不

道德的行为�包括经济领域中的不道德行为。
“在古代社会和宗教体系中�伦理标准仅仅是整
体中的一个单独的部分�而在阿摩司的演讲中�
它们则被赋予、强调为几乎是整个生活的中
心。”③阿摩司预言的核心内容�常常离不开两个
连用在一起的词 “公平” （ ） 与 “公义”
（ ）。

本篇论文主要通过分析 《阿摩司书》中有关
财富的经文段落�以概括总结出经典先知书卷中
关于财富看法的一般伦理。笔者下边将主要分析
的经文段落是： 《阿摩司书》2：6—8；3：9—
11；5：7—17；6：4—11；8：4—8。通过这些
段落经文含义的具体分析�笔者在论文的结尾部
分�将归纳出圣经先知书卷有关财富的一般看
法。

二、经文分析
1．经文段落：2：6b与8：6
学者通常将2：6—16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

进行分析�2：6—8是指控�2：8—16宣布审
判。有学者将2：6—8中的所有罪过概括为四宗
罪；也有学者概括为七宗罪；并没有达成共
识④。这里笔者只侧重分析其中与经济或商业伦
理有关的段落。

2：6b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
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�
为一双鞋卖了穷人⑤。

这一组平行对称的两句话�指的是同一宗
罪。即：主要是与经济上的债务奴隶相关的罪
过⑥。笔者同意沃夫 （Hans Walter Wolff） 的见
解：经文中的 “他们” 指的是债主� “义人” 相
对应的就是欠债人。换句话说�债主为了 “一双
鞋” 那样少的欠债�就将欠债人当作奴隶卖掉�
以获得金钱作为借款的抵偿。但是�需要注意的
是�这里由两句对称的话构成。前一句话中�使
用的希伯来原文 （ ） “义人”�这个字在希
伯来文中通常表示的是法律面前无辜的人。所
以�有的学者根据这个字提出了不同的见解：认



为经文中的 “他们” 指的是法官� “义人” 指的
是无罪的人；这样前半句话的意思就变成了�法
官为了获得有罪之人的银子而出卖无罪的人�把
无罪的人判为有罪⑦。这样�这句话所主要指称
的就不是经济领域�而是司法领域。

但是�很多学者�如：沃夫、鲍罗 （Sha-
lom M．Paul） 都认为这些话主要针对的是经济
领域�而不是司法领域。鲍罗所列举出的理由
是：（1） 这里使用的希伯来文动词 （ ） 主要
意思是经济领域中生意上的 “卖出”�很难用在
法官和被告人身上；（2） 在圣经中也找不到这个
动词 （ ） 和法官的贿赂连在一起使用的例
子⑧。沃夫的理由更为充足�他认为： “义人”�
因为是 “无辜的”�可能根本就不欠债�所以这
里的 “义人”�很有可能是被无辜拐卖的人口
（ 《出埃及记》21：16；《申命记》24：7）⑨。另
外�沃夫的建议还可以得到经文8：6的支持。

8：6用银子买贫寒人�
用一双鞋换穷乏人�
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。

经文8：6的前两句几乎重复了2：6b 的原
话�并且完全放在一个生意商业的语境中讨论问
题。8：6中还使用了一个不同的希伯来动词
（ ） “买进”�这个动词和2：6中使用的动词
“卖出” （ ）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“卖买” 生意
过程。所以�这两段经文的共同点：都是在做人
口 “卖买”�以便以 “最小的”、 “一双鞋” 那样
的代价�获取一个 “活人” 奴隶这样 “最大化”
的利益。经文8：6的最后一句也指出�那些给
自己 “买进” 活奴隶的人�同时也是把 “坏麦
子” 卖出给别人的人⑩。

另外�2：6和8：6都使用了一个共同的希
伯来词 “一双鞋” （ ）�对这个字词的含义
有不同的争论〇11。但是�如果将2：6和8：6两
段经文联系起来一致性地考虑�沃夫的观点显然
更为合理� “一双鞋” （ ） 在两段经文中�
可能都是形容欠债的金钱数量之少〇12。付出的代
价却很大。

所以�麦斯 （J．L．Mays） 指出：从8：6
这段经文中反映出的状况看�一些为了经济利益
而进行人口买卖的人�毫无怜悯心地也将自己的

同胞贬低为债务奴隶�完全视之为和 “坏麦子”
一样的物品卖出买入�这样的行动充分地证明了
他们根本不爱同胞�也不爱上帝�只爱财神。在
“出埃及” 事件中�将人们从奴隶身份中解救出
来的上帝�希望所有上帝统治下的人都成为自由
人�都获得公正的对待。但是�这些进行人口买
卖的人又将自己的同胞降为奴隶�完全颠倒了上
帝本来的意图与目的�必将受到上帝的严惩〇13。
鲍罗则从上述经文段落中总结出的最一般的经济

伦理原则是：上帝反对一切 “缺乏同情心的、蔑
视人的尊严” 的生意和买卖〇14。

2．经文段落：2：8a
《阿摩司书》2：8a 中所谴责的以色列的又

一罪行�就是毫无怜悯心的典当生意�尤其是这
种行为发生在宗教圣所的旁边�更是明显无视上
帝的存在。

2：8a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�
卧在其上

因为�被称为来源于 “出埃及” 上帝的 “盟
约法律” 明文规定：“你即或拿邻居的衣服作当
头�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；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
头�是他盖身的衣服�若是没有�他拿什么睡觉
呢？” （ 《出埃及记》22：25—27）

这里表达的经济伦理和上边经文2：6与8：
6的观念一致：即�上帝反对一切对人 “缺乏同
情心的” 的生意和买卖。尤其反对掠夺他人赖以
生存的最后存身之物。换一个角度讲�上帝反对
“为富不仁”�鼓励 “富而仁慈”。在这里我们也
可以发现上帝鼓励富人对穷人存慈善之心�作
“慈善事业” 的伦理原则的发端。质言之�上帝
是有恩惠的�经济行为并不仅仅是一件纯粹的钱
物交换的自然流通的客观过程�其中应内蕴对弱
势群体的人道关怀。有些生意是不能做的�尤其
是 “蔑视人的尊严” 的人口买卖和掠夺他人赖以
生存的最后存身之物的生意�原因是 “你们在埃
及也作过奴隶”〇15。

3．经文段落：3：9—11
学者常将3：9—11当作一个单元分析�3：

9中的亚实突和埃及作为证人�见证撒玛利亚城
中的混乱。这些混乱中包括了3：10中描述的强
取豪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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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：10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、
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�
不知道行正直的事。

鲍罗认为 “强暴” （ ） 和 “抢夺” （ ）
这两个词表现了这段话的主旨〇16。这两个词经常
在一起连用〇17�前一个词常常指对人犯下的罪
行�与流血有关；后一个词则常常指与财物相关
的罪行〇18。沃夫则更具体地指出�这两个词在目
前的语境下放在一起连用�是指以杀人和抢劫等
不正当手段获取财物〇19。笔者则认为主要是指城
中贵族对平民和穷人财物的强取豪夺�《以赛亚
书》3：13—15和 《弥迦书》3：1—3提供了这
方面的经文证据〇20。《阿摩司书》3：11则通过上
帝之口宣布惩罚：他们通过暴力抢夺而来的财
富�必被暴力抢夺而去〇21。

下边的经文段落�阿摩司先知关于财富的伦
理�已经不限于商业经济领域�而是进入到与之
相关的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�如政治和司法
领域。

4．经文段落5：7—17
5：7�15�24中分别涉及到两个关键的词：

“公平” （ ） 与 “公义” （ ）�英文分别
译为 “ justice” 与 “ righteousness”。 “公平”
（ ） 通常指士师或审判官应遵循的准则。
“公义” （ ） 的字根意思为 “直”�引申为行
为的准则〇22。《阿摩司书》全书中有3处两个词
合用 （5：7；5：24；6：12）�1处只使用了
“公平” （ 5：15） 一词。尤其引人注目的
是�仅仅在第5章一章中就3次出现 “公平”
（ ）�2次出现 “公义” （ ） 这个词�占
全书出现次数的7成多。这个词构成了第5章�
也构成了全书的中心题旨。

在 《阿摩司书》中 “公平” 与 “公义” 的确
切含义是指衡量人们之间行为关系的正确准则�
违背 “公平” 与 “公义” 则意味着衡量人们之间
的行为关系的准则发生了扭曲和错误〇23。5：7—
17经文段落的主要意思是：衡量和判断 “公平”
与 “公义” 准则的司法制度�为了金钱而被扭
曲；这个 “扭曲” 与 “公义” （ ） 这个字根
意思 “直”�正相对立。

“你们憎恶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” （5：

10）；“你们践踏贫民�向他勒索麦子；你们
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�却不得住在其内；
栽种美好的葡萄园�却不得喝所出的酒”
（5：11）；“你们苦待义人�收受贿赂�在城
门口屈枉穷乏人。” （5：12） “要恶恶好善�
在城门口秉公行义” （5：15）。
5：10�12�15 三次使用 “在城门口 ”

（ ） 这个词�这个词是一个专门指称本地法庭
的专用名词〇24�表明经文的处境与司法程序相
关。5：12更加直接点明法官 “收受贿赂”、“苦
待义人”。 《以赛亚书》1：23也使用了 “贿赂”
（ ）�这个字直译为 “礼物”；《阿摩司书》5：
12中使用了另一个不同的字 （ ）�这个字直
译为 “遮掩的钱”、“秘而不宣” 的钱�贬义色彩
更浓〇25。鲍根索 （Joseph�Blenkinsopp） 指出：
先知批判司法贿赂的根据�可以追溯到 “出埃
及” 后与上帝 “立约” 所制定的 “盟约法律”〇26�
如：“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” （ 《出埃
及记》23：6） “不可受贿赂” （ 《出埃及记》23：
8） 等等〇27。

学者叶利米亚 （Jörg Jeremias） 则指出了经
文反映的另一层面�法官受贿�那么�谁在行
贿？叶利米亚认为是有钱有势的人为了获得更多
的利益�以金钱和自身的声望施加双重影响�干
扰司法公正〇28。这是某种程度上的官商勾结。上
帝反对这样 “毫无仁慈心的发财”�经文3：16
—17连用了三个 “哀号” （ ）�这个词主要是
用在丧礼上的�很可能表明那些没有得到司法公
正�和被剥夺财产的人的怨愤之深�诅咒对方去
死。

5．经文段落6：4—11
这个段落主要是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将攫取

来的财富用于挥霍和消费的生动描写。
6：4—7“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�舒身

在榻上�吃群中的羊羔�棚里
的牛犊。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
曲�为自己制造乐器�如同大
卫所造的。以大碗喝酒�用上
等的油抹身�却不为约瑟的苦
难担忧。

这样的宴饮�在今天的现代人看来�可能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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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值得大惊小怪。但是�在距今几乎三千年前的
公元前八世纪的古代以色列�这样的宴饮�是非
常地豪奢。例如�经文中多次提到 “酒”�不仅
男人 “以大碗喝酒” 受到谴责 （6：6）；而且女
人 “拿酒来” 也受到强烈的谴责 （4：1）；这在
今天的现代人看来似乎非常不可思议。其中的原
因可能与这些酒的来源有关�这些酒可能是剥削
来的 （2：8b）。也有可能�酒并不像今天这样
普遍�很少的酒却要花费很多葡萄�甚至粮食去
酿造�酒是少数富裕阶层才可以天天享用的奢侈
品�这对挣扎在生存线上的食不果腹的低下阶层
看来�的确是一种罪恶。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的名
句 “朱门酒肉臭�路有冻死骨” 也表达了类似的
消费伦理。

6．经文段落：8：4—8
这段经文由三部分祖成。8：4节是一个以

先知口吻讲话的 “信使格式”。8：5—6节是市
场上欺诈穷人的商人的原话�先知引用这些人的
原话作证�起到了 “不打自招” 的效果。8：7—
8则是上帝对这些人的审判。

8：5“月朔几时过去？
我们好卖粮；
安息日几时过去？
我们好摆开麦子；用小升斗�
……
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�

8：5节的前四句话并列了两个宗教圣日：
月朔和安息日必须停止一切工作�包括商业活
动�可能与保护奴隶的休息权有关〇29。上述语句
是在复述奸商的原话�奸商和上帝期望的目的正
相反�对安息日和月朔的休息天中断了他们赚钱
的机会显得很不耐烦�希望快快过去。更糟的是
他们用假秤骗人�短斤少两�还以次充好 （8：
6b）�进行商业欺诈。 《圣经》新译本用比较浅
显易懂的语言传达出了希伯来原文后三句话的含

义：“我们卖东西就把升斗弄小�收银子却用加
重了的砝码�我们要用假秤欺骗人。”〇30这样�消
费者两头吃亏�既不够秤�又多付了银子〇31。尤
其对低收入的穷苦人是一个沉重的欺诈。沃夫指
出这样做的后果是 “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遭到破
坏”〇32。

从上述这段经文中可以引申出的经济伦理

是：上帝反对短斤少两、虚假称量、以次充好的
商业欺诈行为；上帝还希望低收入阶层的人�甚
至奴隶也有 “安息日”、“休息日”。

三、先知伦理对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看法
通过上述这些段落经文含义的具体分析�笔

者认为：贯穿这些段落的核心思想是：上帝反对
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财富�也反对不恰当地
挥霍和使用财富。经文中反对获取财富的不正当
手段包括：买卖人口以获取财富 （2：6；8：6）；
毫无怜悯心的典当 （2：8）；以强暴抢夺财物
（3：10）；贿赂司法不公�以获得财物 （5：12）；
以商业欺诈、短斤少两、以次充好的欺骗手段获
取财富 （8：4—5） 等。经文中反对不恰当地挥
霍和使用财富�则主要是指为了自己个人的挥霍
而为富不仁�对自己同胞的极度穷苦所导致的深
重苦难视而不见 （6：4—11）。

基于对先知书卷中上述经文段落的分析�笔
者提出与巴滕 （John Barton） 关于旧约伦理中
个人财产所有权看法有所不同的见解：巴滕主要
以圣经 《创世记》中上帝让人代管地上的一切
（创1：28） 的 “管家” 思想�来理解圣经有关
财产所有权的伦理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�我们并没
有绝对的财产�我们所说我们拥有的�实际上都
来自于上帝。我们仅仅是管家�并不是实际的拥
有者。这的确是圣经有关财产所有权的一个重要
方面�但是�并不全面。正如巴滕自己也承认�
“管家” 的思想并不能很好地解释 “拿伯的葡萄
园” 故事 （列上21章）〇33。笔者认为：先知书卷
中有关个人财产的伦理原则的根源�可能主要不
是来自于 《创世记》的传统�而是来自于 《出埃
及记》中的传统。如果以 “出埃及” 的传统�解
释 “拿伯的葡萄园”�可能更能说得通。理由简
述如下：

第一、“拿伯的葡萄园” 故事记载在 《列王
纪》中�根据古老的希伯来圣经的分类�它属于
“先知” 书卷的范畴�即属于 “前先知书”〇34。用
同一个 “出埃及” 传统解释它和同样归属于 “后
先知书” 中 《阿摩司书》中的财产权的问题�并
没有什么不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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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、根据温拉德 （Gerhard von Rad） 的
研究�阿摩司伦理教导的根源要回溯到最早期以
色列部族支派同盟的神圣传统中。这个传统的核
心是 “出埃及———西奈” 立约传统〇35。而 《创世
记》1：28中所体现的 “创造” （ ） 传统�在
以色列历史上是很晚才出现的〇36。因此�用非常
早期的 “出埃及———西奈” 立约传统�诠释 “前
先知书”�可能比用较晚期的 “创造” 传统〇37诠
释�在历史时间上更为恰当。

第三、以色列人的祖先从埃及的 “为奴之
地” 到上帝的 “应许之地”�并不仅仅是一个获
得祖先／个人土地所有权、继承权的简单经济层
面的问题�而是包含了一个从奴隶到自由人身份
过渡的深层伦理问题。“土地” 作为这种身份过
渡的标志�既有经济所有权的财产含义�又有上
帝赋予的、不可让渡的、自由人身份的含义。正
是后一种含义�使拿伯面对国王的强权也理直气
壮地不肯让渡自己的葡萄园〇38。我们特别注意
到�拿伯的拒绝让渡是出于宗教上的理由�而非
单纯的经济原因。这里�拿伯使用了一个非常特
别的字眼：先人留下的 “产业” （ ）�这可
能隐含着家族身份和人格独立的精神含义�并非
只有单纯的经济利润。正是这种 “产业” 含义
下�先知书卷可能视财富为保障个人人格独立和
自由身份的重要条件�乃根源于解救奴隶的 “出
埃及” 上帝所赐〇39。所以�以一切不正当手段剥
夺和掠取他人财富者�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和审
判〇40。经文21：17中�以上帝马上命令先知以
利亚去宣布对国王亚哈和王后耶洗别审判的形

式�体现了上帝这样的立场。
第四、“拿伯的葡萄园” 提供了 《阿摩司书》

3：10中谴责的 “以强暴和抢夺财物、积蓄在自
己家中的人” 的生动例子。 《阿摩司书》中的
“出埃及” 传统�则帮助我们照明 “拿伯的葡萄
园” 中令人困惑的疑难。根据经文本身的证据�
两者相距的年代时间前后相差最多不过一百

年〇41。麦斯强烈主张以 “出埃及” 这个拯救历史
的经典事件诠释 《阿摩司书》中伦理�包括经济
伦理的根源。他敏锐地指出：“有人想证明阿摩
司不可能使用拯救历史的经典传统�” 但是�这
种证明根本就无法成立�因为�《阿摩司书》2：

10和9：7都是阿摩司使用了 “出埃及” 传统的
直接经文证据。至于他以什么方式使用�则是另
一个问题〇42。更重要的是：以 “拯救历史的重
述” 作为指控的依据�不仅出现在 《阿摩司书》
中�而且也广泛地出现在其它先知书卷中�如：
《何西阿书》11：1；13：4； 《弥迦书》6：4；
《以赛亚书》11：16； 《耶利米书》2：6中。所
以�在先知书卷的伦理根源的探究中�追溯到
“出埃及” 传统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〇43。

所以�上帝应许赐予希伯来奴隶 “土地” 的
“出埃及” 传统�是贯穿旧约圣经的 “中心事
件”〇44。如果我们上升到这个高度去理解 “应许
之地” 等物质财富的含意�那么�不管是 《阿摩
司书》中有关商业、经济财富的伦理�还是 “拿
伯的葡萄园” 中有关 “土地” 财富的伦理�其实
质归根到底�可以用以下几句最重要的话总结出
来：财富应该正当获得并使用于使人获得自由、
独立的有益事业中；而不应该通过奴役抢夺他人
而获得�并使用之作为奴役他人的手段。笔者认
为�这至少是先知书卷中关于财富伦理的最重要
的原则之一。

（责任编辑：甘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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